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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434號 委員 提案第 28013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有鑑於當代國家安全概念已不限於軍事方

面之意涵，尚及於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對國家利益之影響，

實務上我國極具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技術屢遭境外勢力

竊取、使用，已嚴重危害我國安全，為有效維護我國安全並

保障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競爭力，爰擬具「國家安全法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增設「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以周延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任何人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

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行為；且任何

人不得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而為侵害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行為，以維護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實務上已發生駭客入侵資訊及網路系統，竊取個資、智慧財產、商業機密以及軍事機密資

料之情事，對人權、經濟與國安均造成威脅，爰增列規範網際空間不得為非法方式干擾或

破壞運作。（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考量現行山區治安維護多以警察或相關執法單位為主，國家安全法爰予配合修正。又軍事

管制區的劃設影響民眾的權益甚鉅，相關管制區範圍及相關事項，除應予公告外，也應刊

登政府公報，以利民眾知悉。參酌都市計畫法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遺產稅及贈與稅減免措施

，修正本條文，以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增訂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行為之刑事處罰與科處罰金刑時之加重級距，及鼓

勵自首、自白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參酌營業秘密法法人併罰與舉證免責之規定。惟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四實務上運作存有

爭議，爰新增法人須存在明示或默示，始得適用法人併罰原則。（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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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周延保護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於偵查中不致發生二次外洩之風險，並促進偵查

效率，增訂於檢察官偵辦此類案件時適用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之一至第十四條之三有關偵

查保密令之規定，及此類案件屬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智慧財產案件，以完備審判階段之

程序適用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八、增訂違反本法偵查保密令者之刑事處罰，及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違反偵查保密

令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亦有適用，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杜爭議。（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九、查現行部分行政法人內部人員仍有公務人員任職，其仍受有公務人員俸酬，故增列行政法

人人員為規範對象，以期周延。（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增訂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及其未遂犯與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案件，其第一審管轄權

分別屬於高等法院與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以速審速結，並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及保障整體

經濟發展命脈。另犯本法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第五條之一第一項及其未遂犯之罪且已繫

屬法院審理之案件，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管轄規定，以利適用。（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十一、增訂法院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以維護國家安全之立法目的。（修正條文第

十八條）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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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確保國家安全，維

護社會安定，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確保國家安全，維

護社會安定，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本法與其他國家安全相關

法律之適用順序關係須個案

判斷，並不因第二項規定而

取得相對於其他法律之特別

地位，爰予以刪除。 

 第二條 （刪除） 本條刪除。 

第二條 人民不得為外國、大

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

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

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

體或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為

： 

一、發起、資助、主持、操

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

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影像、消息、物品或

電磁紀錄。 

三、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

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

錄。 

第二條之一 人民不得為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為下列行為： 

一、發起、資助、主持、操

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

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影像、消息、物品或

電磁紀錄。 

三、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

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

錄。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其派遣之人」之「

其」包括「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

力」派遣之人，及「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

外敵對勢力所設立或實質控

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

」派遣之人，爰修正本條。 

 第三條 （刪除） 本條刪除。 

第三條 人民不得為外國、大

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

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

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

體或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

為： 

一、以竊取、侵占、詐術、

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

正方法而取得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或取

得後進而使用、洩漏。 

二、知悉或持有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未經

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

 一、本條新增。 

二、當代國家間之競爭已不限

於武力裝備，尚包括全球市

場與產業分工關係下，各產

業與科技之角力，且國家安

全概念亦不限於軍事方面意

義，而及於經濟發展與產業

競爭力對國家發展之影響。

又近年我國高科技產業屢有

遭外國、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等競爭對手，違法挖角

高階研發人才並竊取產業核

心技術之案件發生，嚴重影

響我國高科技產業之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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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

密。 

三、持有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

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

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

匿該營業秘密。 

四、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

而取得、使用或洩漏。 

任何人不得意圖在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

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而為前項各款行為之

一。 

第一項所稱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指如流入外國、大

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境外

敵對勢力，將重大損害國家

安全、產業競爭力或經濟發

展，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並經行政院公告者： 

一、基於國際公約、國防之

需要或國家關鍵基礎設施

安全防護考量，應進行管

制。 

二、可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

技術或大幅提升重要產業

競爭力。 

前項所稱國家核心關鍵

技術之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會商有關機關

定之。 

本條所稱營業秘密，指

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所定之營

業秘密。 

競爭力。 

三、第一項：鑑於營業秘密法

並未針對為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

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

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

派遣之人，侵害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為特別處

罰規範，為避免我國產業核

心關鍵技術遭非法流至境外

，造成對國家安全及產業利

益之重大損害；並考量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本

質上亦為營業秘密，且營業

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侵害營

業秘密行為之四種禁止態樣

，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更為

周延，故為使保護營業秘密

之體系周延並一致，有關侵

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之禁止態樣，參酌營業

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各款體例定之。 

四、第二項：營業秘密法第十

三條之二之域外使用罪，並

未區別遭侵害之營業秘密之

重要性而異其刑罰程度，為

建構營業秘密之層級化保護

體系，即「一般侵害營業秘

密罪」（營業秘密法第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一

般營業秘密之域外使用罪」

（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

第一項規定）、「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域外使

用罪」（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為外國等侵害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罪」（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等四個

保護層級，故有必要明定禁

止任何人意圖在外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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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而有第一項各款行為之一，

以更周延保護國家核心關鍵

技術之營業秘密。 

五、第三項：為使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範圍特定，以符刑

罰明確性原則，爰明定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定義及範圍

，且應經行政院公告。 

六、第四項：國家核心關鍵技

術之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授權由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會商有關機關訂定

辦法。又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經認定後，由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報由行政院公告。 

七、第五項：為使營業秘密之

定義明確，爰於第五項規定

指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所定之

營業秘密。 

第四條 國家安全之維護，應

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網際空

間及其實體空間。 

建置前項網際空間之設

施、資料、檔案及連結之安

全，不得為非法輸出、輸入

、干擾、變更、刪改、滅失

或以其他不正方法破壞其正

確運作。 

第二條之二 國家安全之維護

，應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網

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第二項：因應資訊化

時代來臨，國家安全之威脅

不再限於實體，而擴大到網

際空域，全球實務上已發生

駭客入侵資訊及網路系統，

竊取個資、智慧財產、商業

機密以及軍事機密資料之情

事，對人權、經濟與國安均

造成威脅，爰增列第二項，

規範網際空間不得為非法方

式干擾或破壞運作。 

第五條 警察或海岸巡防機關

於必要時，對左列人員、物

品及運輸工具，得依其職權

實施檢查： 

一、入出境之旅客及其所攜

帶之物件。 

二、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

或其他運輸工具。 

三、航行境內之船筏、航空

第四條 警察或海岸巡防機關

於必要時，對左列人員、物

品及運輸工具，得依其職權

實施檢查： 

一、入出境之旅客及其所攜

帶之物件。 

二、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

或其他運輸工具。 

三、航行境內之船筏、航空

條次變更。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94 

器及其客貨。 

四、前二款運輸工具之船員

、機員、漁民或其他從業

人員及其所攜帶之物件。 

對前項之檢查，執行機

關於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

指定國防部命令所屬單位協

助執行之。 

器及其客貨。 

四、前二款運輸工具之船員

、機員、漁民或其他從業

人員及其所攜帶之物件。 

對前項之檢查，執行機

關於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

指定國防部命令所屬單位協

助執行之。 

第六條 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

施安全，得由國防部會同內

政部及有關機關指定區域範

圍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

為管制區，公告並登載政府

公報及其他適當方法公告。 

人民入出前項管制區，

應向該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一項之管制區，為軍

事所必需者，得實施限建、

禁建；其範圍由國防部會同

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定之。 

前項限建或禁建土地之

稅捐，應予減免。因繼承或

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

而移轉者，亦同。 

第五條 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

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

得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

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

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

之。 

人民入出前項管制區，

應向該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一項之管制區，為軍

事所必需者，得實施限建、

禁建；其範圍由國防部會同

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定之。 

前項限建或禁建土地之

稅捐，應予減免。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我國現行山區治安維

護多以警察或相關執法單位

為主，然而國家安全法仍以

過去思維來進行管制，顯有

不當，爰予以修正。 

三、而按我國鄰近海岸地區，

其主管機關從內政部、環保

署、海洋委員會皆有所涉，

因此，對於相關的管制區劃

設應參酌有關主管機關意見

，遂使後續爭議減少。 

四、考量軍事管制區的劃設，

影響民眾的權益甚鉅，為使

民眾知悉相關管制區範圍，

對於範圍及相關事項，除應

予公告外，也應刊登政府公

報，並配合網路應用，透過

網路媒體、社群或其他適當

方式以利民眾知悉。 

五、依據現行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十一條之一，明定由國防

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

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區，經依

法劃為管制區而實施限建或

禁建之土地，減免地價稅或

田賦之標準如下：1.限建之

土地，得在百分之三十範圍

內，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酌予減徵。2.禁建之

土地，減徵百分之五十。但

因禁建致不能建築使用且無

收益者，全免。從上可得知

，本條現行所稱稅捐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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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地價稅或已停徵之田

賦。 

六、查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

一規定及農業發展條例第三

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

定，均因政策及土地使用限

制導致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作為之補償或鼓勵措施。

然本條劃定禁建、限建土地

，卻較公共設施保留地及農

業用地之土地限制更加嚴格

，然卻僅有地價稅減徵而無

其他較積極之稅捐減免措施

，顯有修正之必要。 

七、綜上，考量本法訂定稅捐

減免條文已有 20 年以上，

然而在後續的都市計畫法及

農業發展條例對於土地所有

權人都與本法減免規則不同

。在類似管制效果，卻有更

嚴重的土地限制效果，恐產

生公平性爭議，爰此，參酌

都市計畫法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遺產稅及贈與稅減免措施

，修訂本條文，以維護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 

第七條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

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

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

下罰金；為大陸地區以外違

反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第二款規定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第三款規定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第五條之一 意圖危害國家安

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一款規定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一億元以下罰金；為大陸地

區以外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一

款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二款

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三款

規定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之一

變更條次為第二條，爰將第

一項至第三項所定「第二條

之一」修正為「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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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

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犯前五項之罪而自首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五項之罪

，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其參

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

予沒收。 

犯第一項之罪者，對於

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

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犯前五項之罪而自首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五項之罪

，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其參

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

予沒收。 

犯第一項之罪者，對於

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 

第八條 違反第三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之一者，處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一億

元以下之罰金。 

違反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

金。 

第一項、第二項之未遂

犯罰之。 

科罰金時，如犯罪行為

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

額，得於所得利益之二倍至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之違法侵害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將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不僅嚴重

侵害產業競爭優勢，甚至影

響國家安全及經濟發展命脈

，故以刑罰嚴懲此類犯行。 

三、第二項：為更周延保護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針對行為人雖非為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

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

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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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而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

犯，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免除

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團體或其派遣之人侵害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惟其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或澳門使用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而有

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侵害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之

行為者，對於國家安全與產

業競爭力之傷害甚大，亦應

予以處罰。 

四、第三項：鑑於第一項、第

二項之行為，對國家安全與

經濟發展及產業競爭力之嚴

重影響，爰規定未遂犯處罰

之。 

五、第四項：由於營業秘密可

能涉及龐大之商業利益，參

酌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

第三項規定，明定罰金上限

得視不法利益為彈性調整。 

六、第五項及第六項：考量犯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對國家

安全危害重大，為鼓勵行為

人自新，如有自首、自白者

，甚至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

共犯，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

益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分

別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

定，以符合減免刑責之比例

原則。惟於偵查審判中翻異

供述內容者，不符減刑以利

自新之精神，爰規定於偵查

中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

始得減免刑責。 

第九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

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務，犯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罪者，除依各該項規定處

罰其行為人外，該法人或自

然人以指示、要求、命令或

授權等明示或默示行為人犯

 一、本條新增。 

二、為更周延保障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不受侵害

，及課予企業負有監督防止

其員工不法侵害他人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之責

任，參酌營業秘密法第十三

條之四法人併罰與舉證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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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

，亦科各該項之罰金。但法

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

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

為者，不在此限。 

之規定。惟營業秘密法第十

三條之四實務上運作存有爭

議，爰新增法人須存在授權

、指令、要求、命令等明示

或默示者，始得適用法人併

罰原則。 

第十條 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

之一至第十四條之三有關偵

查保密令之規定，於檢察官

偵辦前條之案件時適用之。 

犯前條之罪之案件，為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一條

前段所定之智慧財產案件。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違反第八條規定

之案件，均涉及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本質上

亦屬侵害營業秘密之案件，

且屬更核心重要之國家級營

業秘密，為周延保護此類營

業秘密於偵查中不致發生二

次外洩風險，並促進偵查效

率，故有必要適用營業秘密

法第十四條之一至第十四條

之三有關偵查保密令之規定

。 

三、第二項：修正條文第八條

規定之案件，性質上屬侵害

營業秘密之案件，為智慧財

產案件，參照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法第一條前段規定，其

審理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之相關規定，以嚴謹並符

合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理程序

，為避免程序適用疑義，爰

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一條 違反前條第一項偵

查保密令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於外國、大陸地區、香

港或澳門違反偵查保密令者

，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

罰規定，亦適用前項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按營業秘密法第

十四條之四第一項規定違反

偵查保密令者之刑事處罰，

法定刑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惟如涉及侵害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案件，如有違反檢察官依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所核發之偵

查保密令者，危害程度尤甚

，故將法定刑最重本刑提高

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確

保受偵查保密令者遵守偵查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99 

保密令之效力，並有效防止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

密發生二次外洩。 

三、第二項：為強化偵查保密

令之域外效力，降低發生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二次外洩之風險，參酌營業

秘密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

規定定之。 

第十二條 軍公教、公營機關

（構）及行政法人之人員，

於現職（役）或退休（職、

伍）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喪失其請領退休（職、伍

）給與之權利；其已支領者

，應追繳之：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犯第七條、第八條之罪

、或陸海空軍刑法違反效

忠國家職責罪章、國家機

密保護法第三十二條至第

三十四條、國家情報工作

法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一條

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 

前項應追繳者，應以實

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第五條之二 軍公教及公營機

關（構）人員，於現職（役

）或退休（職、伍）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請

領退休（職、伍）給與之權

利；其已支領者，應追繳之

：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犯前條之罪、或陸海空

軍刑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

罪章、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

至第三十一條之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 

前項應追繳者，應以實

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一、條次變更。 

二、查現行部分行政法人由公

營機關改制為行政法人後，

內部人員仍有公務人員任職

，其仍受有公務人員俸酬，

退休後亦享有相關給與之權

利，考量該等行政法人之人

員亦可能接觸有關國家安全

之機密、情報及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等營業秘密，故增列

行政法人人員為規範對象，

以期周延。 

三、第一項第二款配合修正條

文第七條、第八條修正。 

第十三條 無正當理由拒絕或

逃避依第五條規定所實施之

檢查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六條 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逃

避依第四條規定所實施之檢

查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四條變更

條次為第五條，爰予修正。 

第十四條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

未經申請許可無故入出管制

區經通知離去而不從者，處

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違反第六條第三

項禁建、限建之規定，經制

止而不從者，處六月以下有

第七條 違反第五條第二項未

經申請許可無故入出管制區

經通知離去而不從者，處六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金。 

違反第五條第三項禁建

、限建之規定，經制止而不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五條變更

條次為第六條，爰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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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從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十五條 非現役軍人，不受

軍事審判。 

第八條 非現役軍人，不受軍

事審判。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六條 戒嚴時期戒嚴地域

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

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於解

嚴後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軍事審判程序尚未終結

者，偵查中案件移送該管

檢察官偵查，審判中案件

移送該管法院審判。 

二、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

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

。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

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

或非常上訴。 

三、刑事裁判尚未執行或在

執行中者，移送該管檢察

官指揮執行。 

第九條 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

，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

現役軍人刑事案件，於解嚴

後依左列規定處理： 

一、軍事審判程序尚未終結

者，偵查中案件移送該管

檢察官偵查，審判中案件

移送該管法院審判。 

二、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

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

。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

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

或非常上訴。 

三、刑事裁判尚未執行或在

執行中者，移送該管檢察

官指揮執行。 

一、條次變更。 

二、將序文之「左列」修正為

「下列」，以符法制體例。 

第十七條 第七條第一項及其

未遂犯之案件，其第一審管

轄權屬於高等法院。 

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案件，其第一審管轄權屬

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與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之案件有裁判上一罪或刑

事訴訟法第七條第一款所定

相牽連關係之第一審管轄權

屬於高等法院之其他刑事案

件，經檢察官起訴或合併起

訴者，應向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為之。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第五

條之一第一項及其未遂犯之

案件已繫屬於法院者，不適

用第一項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 

(一)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

規範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雖為內亂

、外患及妨害國交罪以

外之行為態樣，然國家

法益受侵害之程度，實

等同於內亂、外患及妨

害國交罪。 

(二)鑑於內亂、外患及妨害

國交罪之案件侵害國家

法益，情節重大，為維

國家對內之統治、對外

之存立與尊嚴，刑事訴

訟法第四條就上開案件

即規定第一審管轄權屬

於高等法院。 

三、第二項： 

(一)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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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秘密之保護，攸關我

國高科技產業競爭優勢

，涉及國家法益之維護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不法侵害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

密之行為；修正條文第

三條第二項規定，意圖

使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而為不法

侵害之行為，雖非屬內

亂、外患及妨害國交罪

之行為態樣，然對國家

法益之侵害程度，亦應

等同視之。 

(二)考量審理國家核心關鍵

技術之營業秘密案件之

專業性要求，爰依法院

組織法第三十二條第四

款規定及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

四款規定，於第二項明

定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有關侵害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案件，第一審管轄

權屬於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管轄。 

四、第三項：考量偵查實務上

，對與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之案件有裁判上

一罪或刑事訴訟法第七條第

一款所定相牽連關係之第一

審管轄權屬於高等法院之其

他刑事案件，因法無明文，

易生疑義。審酌侵害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之案

件，涉及尖端技術營業秘密

要件之判斷，具有高度專業

性，且審理程序適用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之相關配套制

度，較為周延，爰於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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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管轄權歸屬，以杜爭議

。 

五、第四項：針對本法本次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五條

之一第一項之罪（包括其未

遂犯）且已繫屬法院審理之

案件，為保障被告之審級利

益，應予排除第一項之適用

，爰為第四項規定。至犯修

正施行前第五條之一第一項

之罪（包括其未遂犯），於

本法修正施行後，始繫屬法

院之案件，依程序從新原則

，應適用第一項之規定，併

予敘明。 

第十八條 法院為審理違反本

法之犯罪案件，得設立專業

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 

辦理前項案件之法官，

應定期接受一定時數之國家

安全相關專業訓練或在職研

習，訓練期間、時數、專業

認證及相關辦法由司法院定

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因違反本法之犯

罪，具有機敏性、專業性，

爰參考銀行法第一百三十八

條之一、證券交易法第一百

八十一條之一規定，設立專

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 

三、第二項：考量前項案件涉

及國家安全及營業秘密等專

業性領域，辦理相關案件之

法官應定期接受一定時數之

國家安全相關專業訓練或在

職研習，爰授權司法院訂定

訓練時數、專業認證等相關

辦法。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及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條 本法施行細則及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